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报告

为推进重大决策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国家、省、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要求，我局于2024年10月25日上午举行了《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听证会第1号公告。2024年10月8日在“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的第1号公告，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和旁听代表的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方式和要求等相关内容。
（二）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2024年10月16日“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信息”公布第2号公告，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旁听代表名单等事项。
（三）送达听证材料。2024年10月9日将《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等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时间和地点
听证时间：2024年10月25日9:30—11:30
听证地点：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五楼会议室
（二）听证参加人
听证会由陇川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中心主任蔺杰主持；听证人由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孔润富、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瞿生早2人组成。本次听证会由县政府专职督察员张尔星、县司法局法治调研与督查股股长李梅英进行监察。听证书记员由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许章和马峰担任。
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应到17名，实到17人（其中：县人大代表1名、县政协委员1名、律师1名，乡镇代表3名，政府部门人员4名、社区负责人2人、社区住户5人）；听证监察人2名，书记员2名，旁听人员3名，符合法定要求。（备注：由于个人原因和会议冲突，听证人员有所变动，具体变动为：县发改局杨恩再改为余达炜参会、章凤镇车威源改为金木才参会、陇把镇高祖江改为宋发鹏参会、户撒乡闫信文改为何靖参会、云南章鸿律师事务所张科改为石英参会、旁听人员户撒乡保平村支书余绍富改为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金安参会。其他参会人员不变）。
（三）听证程序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听证人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2.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作说明；
3.陇川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听证稿的主要内容；
4.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听证人就听证代表提出的问题作解答；
5.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发言；
6.听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四）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为规范和加强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完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逐步解决城乡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县住建局起草了《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分别向各乡镇、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等19个部门征求意见，并于2024年9月20日-10月11日通过政府公开网站公开向民众征求意见，经过修改完善后形成本次听证稿。现将《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稿提交本次听证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会议对《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是否合理进行听证。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陇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认真梳理，参会的听证代表共17位，在会上17位听证代表均表示同意《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稿），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3条：
1.《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稿）第2页的“有稳定职业”的解释存在不准确，签订1年和2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描述有重复，建议核实修改。
2.统一《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稿）文本格式。
3.现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每平方米的租金是每平方米7元，建议降低收费标准。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2条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1条不采纳。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bookmark: _GoBack]第1条：《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稿）第2页的“有稳定职业”的解释存在不准确，签订1年和2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描述有重复，建议核实修改。（采纳情况：已采纳并修改产生歧义的表述）
第2条：统一《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听证会稿）文本格式（采纳情况：已采纳建议，并修改文本格式）
第3条：现陇川县公共租赁住房每平方米的租金是每平方米7元，建议降低收费标准。（采纳情况：未采纳，公租房收费标准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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